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1号）第

十九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2）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

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

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

权属变更的当天。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发生应税行为！如果你没有发生应税行为，开

票就可能属于“虚开发票”，而这个“发生应税行为”不必须是已经发生，如果是根

据合同规定即将发生或者未来确定会发生也可以算是“发生应收行为”，比如：租

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如果你对这个简洁的定义还有异议，认为它不足以确定实际工作中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文件来具体地确定各种情况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

2.有关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号）第三

十八条规定，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

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具体为：

（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

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2）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

的当天；

（3）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4）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

过 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

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5）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

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 180天的当天；

（6）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

当天；

（7）纳税人发生本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至第（八）项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

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3.销售应税服务、不动产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第四十五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扣

缴义务发生时间为：

（1）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2）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

款的当天；

（3）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4）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

动产），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

变更的当天；



（5）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另，按照财税【2017】58号文件规定，自 2017年 7 月 1 日起纳税人提供建筑服

务取得预收款时，不产生纳税义务，但需要在机构所在地预缴税款。划重点：是

机构所在地不是项目所在地。

我们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并不直接依据发票开具、收入确认、款项收取的时间，

而是要认真区分情况来确定。对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如果确定的方法，以上的内容

几乎实现了全覆盖。虽然有点复杂，但如果掌握了这些内容，对于准确掌握增值

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